
关于2019年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的通知

 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是毕业生就业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进一步完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毕业生就业相结合的工作机制，鼓励大学生积极进取，引导高校毕业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成才观，市教委、团市委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的意见》（京教学[2012]1号）。根据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2019年优秀毕业生评选分市级和校级两种，本科和研究生各占毕业生人数的5%（毕业生总人数不足20人的单位可推荐1人参评）。请各班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认真做好2019年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

一、评选办法
1．2019届市级优秀毕业生评选办法 （附件一）
2．2019届校级优秀毕业生评选办法 （附件二）

二、有关说明
1.各班须填报的优秀毕业生材料如下：
（1）优秀毕业生登记表一份（分市级、校级）。
（2）优秀毕业生汇总表，要求书面与电子版(excel形式)名单各一份，提交学院审核。
2.市级优秀毕业生与校级优秀毕业生的上述材料须分开递交。
3.各班在5月14日15：00前将优秀毕业生的全部材料送至学院139办公室，电子版请发到6736@cun.edu.cn。

三、优秀毕业生相关表格
1．北京地区高等学校优秀毕业本科生登记表（附件三）
2. 首都师范大学优秀毕业本科生登记表（附件四）
3. 优秀毕业生汇总表（附件五）
四、名额分配
	序号
	专业
	毕业生人数
	市级
	校级

	1
	公共事业管理
	28
	1
	2

	2
	劳动与社会保障
	27
	1
	2

	3
	国际经济与贸易
	44
	1
	3

	4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5
	1
	2

	5
	电子商务
	28
	1
	2


1、请各班按照名额分配，认真填写相关登记表格和汇总表。
[bookmark: _GoBack]2、各班上报校级优秀毕业生汇总表时请按班级推荐的优先顺序对候选人进行排序。
3、学院将在各专业申报“校级优秀毕业生”第1候选人的基础上择优推荐3名同学成为“市级优秀毕业生”。

管理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
2019年5月


附件一
2019届市级优秀毕业生评选办法
一、评选条件
1．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2．遵纪守法，品德优秀，有较强的诚信意识和良好的学术道德。
3．学习认真刻苦，在校期间成绩优异，表现突出，获得两次（含两次）以上校级（含校级）以上各类奖励。
4. 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其中获得国家、省（市）级奖励的毕业生可优先推荐评选；在校期间有重要发明创造或为学校、为社会做出突出贡献的毕业生，可优先推荐评选。
5．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对响应国家号召，自愿到西部、到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就业、创业的毕业生，可优先推荐评选。
6．在校期间受过处分、有不良信用记录的毕业生，不得参加评选。
7．各院系可酌情制定适合本院系的具体标准。
二、要求
各班一定要严格按照评选办法进行；酝酿、评选优秀毕业生工作可在学校布置后开始，到毕业时再根据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成绩予以确认。评选优秀毕业生时要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广泛征求任课老师和班主任的意见，认真填写《北京地区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登记表》，在规定时间内报送学院。
附件二
2019届校级优秀毕业生评选办法
一、评选条件
1．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2．遵纪守法，品德优秀，有较强的诚信意识和良好的学术道德。
3．学习认真刻苦，在校期间成绩优异，表现突出，获得一次（含一次）以上校级（含校级）以上各类奖励。
4. 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其中获得国家、省（市）级奖励的毕业生可优先推荐评选；在校期间有重要发明创造或为学校、为社会做出突出贡献的毕业生，可优先推荐评选。
5．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对响应国家号召，自愿到西部、到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就业、创业的毕业生，可优先推荐评选。
6．在校期间受过处分、有不良信用记录的毕业生，不得参加评选。
7．各院系可酌情制定适合本院系的具体标准。
二、要求
各班一定要严格按照评选办法进行；酝酿、评选校级优秀毕业生的工作可在学校布置后开始，到毕业时再根据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成绩予以确认。评选优秀毕业生的工作要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广泛征求任课老师和班主任的意见，认真填写《首都师范大学优秀毕业生登记表》，在规定时间内统一报送学院。 


附件三
北京地区高等学校优秀毕业本科生登记表
学校：
	姓名
	
	性别
	
	专业
	

	学历
	
	生源
	
	民族
	
	政治面目
	

	毕业
去向
	

	就业单位所在地区
	

	
获奖情况
	

	
先进事迹简介
	（包括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

	系（院）意见
	学校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四
首都师范大学优秀毕业本科生登记表
学校：
	姓名
	
	性别
	
	专业
	

	学历
	
	生源
	
	民族
	
	政治面目
	

	毕业
去向
	

	就业单位所在地区
	

	
获奖情况
	

	
先进事迹简介
	（包括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

	系（院）意见
	学校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五
市级优秀毕业本科生汇总表

	序号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学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学历
	专业
	身份证号

	
	
	
	
	
	
	
	

	
	
	
	
	
	
	
	

	
	
	
	
	
	
	
	

	
	
	
	
	
	
	
	

	
	
	
	
	
	
	
	

	
	
	
	
	
	
	
	

	
	
	
	
	
	
	
	

	
	
	
	
	
	
	
	

	
	
	
	
	
	
	
	

	
	
	
	
	
	
	
	






校级优秀毕业本科生汇总表

	序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学历
	专业
	身份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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